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公司负责人郑术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邓

建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8,425,479,415.69 7,988,610,860.94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98,629,217.87 4,652,190,924.16 5.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980,203.56 602,355,291.05 -37.7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241,136,352.61 2,539,120,166.05 -1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176,880.08 231,275,231.27 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80,578,903.48 374,883,562.87 -51.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12 5.104 减少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3 0.168 2.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3 0.168 2.9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9,131.95 1,057,819.9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60,531.73 18,820,629.4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33,516,285.39 33,516,285.39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

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78,703.71 10,488,416.8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3,267.84 -3,658,493.23

所得税影响额 -777,671.65 -1,626,681.83

合计 41,183,713.29 58,597,976.6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0,87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361,367,646 26.21 0 无 国有法人

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

司

42,163,052 3.06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4,080,000 2.47 0 无 国有法人

杜辉雯 18,961,811 1.3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17,863,462 1.30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4,012,100 1.02 0 无 国有法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0,300,000 0.75 0 无 国有法人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454,800 0.6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454,800 0.6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454,800 0.6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61,367,646 人民币普通股 361,367,646

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42,163,052 人民币普通股 42,163,05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4,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80,000

杜辉雯 18,961,811 人民币普通股 18,961,811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7,863,462 人民币普通股 17,863,462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4,0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12,1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00,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454,800 人民币普通股 9,454,8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454,800 人民币普通股 9,454,8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454,800 人民币普通股 9,45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属于一致行动人；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

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预付款项较期初减少44.13%，系本期预付原燃料款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68.44%，主要是公司应收下属破产清算子公司往来款项已按清偿

所致，本报告期无破产清算事项。

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63.55%，主要是本期结构性存款同比减少。

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86.67%，是本期新增银行短期借款大幅增加。

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87.13%，主要是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43.82%，主要是本期销售人员的薪酬同比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95.30%， 是本期应偿还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长

期应付款减少所致。

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减少44.84%，主要是公司偿还融资租赁款所致。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0.24%，是销售人员薪酬同比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6.80%，主要是公司逐步降低有息负债规模，合理调整贷款结

构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44.96%， 主要是化工行业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85.51%，上年同期为下属子公司破产清算损益，本期无此项

目发生。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95.57%，主要是去年同期处理报废固定资产，本期无此项目

发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7.75%，主要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术建

日期 2020年10月29日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636� � � �公司简称：国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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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志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玉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诸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205,074,265.57 3,531,456,561.44 -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74,655,484.91 3,030,242,703.08 -1.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847,101.63 -32,164,778.5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21,647,189.49 875,115,267.07 -5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242,350.26 12,327,194.29 58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3,966,006.56 40,404,612.20 33.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29 0.42000 增加2.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85 0.02760 582.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85 0.02760 582.97

注：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初至本报告期末（1-9月）累计营业收入21,865.93万元，比上

年同期20,788.31万元增长5.2%；净利润8,368.63万元，比上年同期3,425.41万元增长14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424.13 25,099,046.1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1,645.59 2,020,712.5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4,246.34 3,438,989.0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809.42 -80,223.48

所得税影响额 -74,355.81 -202,180.67

合计 411,302.57 30,276,343.7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60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10,216,220 24.66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51,845,405 11.60 0 无 0 国有法人

姚世娴 15,466,368 3.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242,500 2.74 0 无 0 国有法人

樟树市睿科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9,521,117 2.1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8,300,083 1.86 0 无 0 其他

关本立 5,349,801 1.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

沣远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758,600 1.06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

沣融慧私募基金

4,589,620 1.03 0 无 0 其他

钟子春 2,674,90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10,216,220 人民币普通股 110,216,220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51,845,405 人民币普通股 51,845,405

姚世娴 15,466,368 人民币普通股 15,466,36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24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42,500

樟树市睿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521,117 人民币普通股 9,521,117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300,083 人民币普通股 8,300,083

关本立 5,349,801 人民币普通股 5,349,801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沣远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758,600 人民币普通股 4,758,600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沣融慧私募基金 4,589,620 人民币普通股 4,589,620

钟子春 2,67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姚世娴和樟树市睿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深

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沣远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深圳

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沣融慧私募基金为一致行动人。除

上述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4,500,000.00 44,265,540.74 -90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

应收款项融资 2,634,171.00 7,752,205.84 -66

应收票据重分类到应收款项融资的

金额减少

持有待售资产 398,556,982.98 -100

两家化工子公司完成股权转让，资

产余额转出

其他流动资产 260,286,634.83 24,133,774.94 979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长期待摊费用 5,724,939.49 3,991,261.27 43 办公楼装修

其他非流动资产 634,300.00 1,550,000.00 -59 预付购置资产款转在建工程

应付票据 61,000,000.00 -100 票据到期承兑

应付账款 60,422,010.60 28,381,242.58 113 业务采购

预收款项 1,502,662.13 6,760,729.84 -78 重分类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14,866,325.41 不适用 预收账款重分类

应付职工薪酬 32,736,736.87 63,991,839.45 -49 支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16,819,637.24 40,225,785.93 -58 缴纳税金

其他应付款 5,036,191.18 9,206,626.58 -45 其他应付款清理

持有待售负债 192,754,845.82 -100

两家化工子公司完成股权转让，负

债余额转出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421,647,189.49 875,115,267.07 -52

化工资产置出合并范围减小， 化工

营业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221,564,146.73 667,326,065.12 -67 营业成本随同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投资收益 30,276,942.59 1,965,863.01 1440

主要是两家化工子公司股权处置收

益

信用减值损失 714,305.86 3,332,556.02 -79 应收款项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回

资产减值损失 566,449.22 -197,395.76 不适用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冲回

资产处置收益 -308,589.09 不适用 本期处置报废资产

营业外收入 3,962,939.68 11,732,694.31 -66 上期主要是政府补助

营业外支出 523,950.60 380,456.86 38 本期主要是对外捐赠

所得税费用 8,131,281.99 55,633,534.41 -85

上期主要是股份支付事项对所得税

费用的影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4,242,350.26 12,327,194.29 583

本期文化教育版块营业收入较上年

同期增长； 公司开展降本增效专项

工作，取得较好效果；两家化工子公

司处置收益； 上期含股份支付事项

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

润

53,966,006.56 40,404,612.20 34

本期文化教育版块营业收入较上年

同期增长； 公司开展降本增效专项

工作，取得较好效果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4,847,101.63 -32,164,778.58 不适用

本期收回上年应收账款； 收到税费

返还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2,322,814.50 98,664,108.58 -183 本期银行理财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公司出售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公司及上海华谊三爱富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100%股权进展情况

2019年10月12日，公司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2019年11月2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常熟新材

料100%股权及新材料销售100%股权的议案》《关于〈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议

案，同意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常熟新材料100%股权及新材料销售100%股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11月29日，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分别对常熟新材料100%股权及新材料销售100%股权进行正式挂牌，挂牌期

自2019年11月29日至2019年12月26日。

2019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受让资格反馈函》，常熟新材料100%股权及新材料销售100%股

权项目公告期届满，征集到一个意向受让方氟源新材料。经审核氟源新材料符合受让条件要求，同日公司向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出具《意向受让方资格确认意见告知书》，对氟源新材料的受让方资格予以确认。

2019年12月30日，公司与交易对方氟源新材料关于本次资产出售分别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

2020年1月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暨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1），对与交易对方氟源新材料签署《产权交易合同》事宜进行了公告。

2020年1月2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等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与氟源

新材料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分别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年2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出售草案》等相关议案。

2020年3月，常熟新材料100%股权及新材料销售100%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公司出售常熟三爱富振氟新材料有限公司65%股权进展情况

2020年9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暨资产出售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对外转让其所持有的常熟三爱富振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65%股权，交

易对方以现金购买。 详见2020年9月9日公司披露的 《关于预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暨资产出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0）。

2020年10月13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暨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拟通过在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对外转让其所持有的振氟新材料65%股权，交易对方以现金购买。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备案的天兴评报字（2020）第0966号评估报告，振氟新材料100%股权的总

体评估值为30,504.56万元，标的资产对应评估值为19,827.964万元，拟转让的挂牌底价为19,828.00万元。

三、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情况

公司先后于2019年8月22日及2019年9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以下简称“回购股份方案” ），拟以不超过16.15元/股的价格，回购不低

于4,469,369股且不超过8,938,738股的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 2019-038）。

2020年9月19日，公司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实际回购8,300,083�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86%，回购最高价 12.99�元/股、回

购最低价 9.51�元/股，回购均价为 11.54�元/股，交易总金额95,821,738�元（不含交易费用）。详见2020年9月22日公司披露的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

四、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教育板块主要业务合同签署情况

2020年1月10日，公司与中移建设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签订《河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基金项目系统集成服务合同》，公司

为中移建设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提供河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基金项目系统集成服务，合同期三年，合同金额15,815.64万元。

2020年5月8日，公司与河南省卫辉市教育体育局签署了《卫辉市“互联网+教育” 优质均衡项目采购合同》，公司为卫辉

市教育体育局和师生提供硬件环境、软件应用、精品资源和培训服务，合同期三年，合同金额2,858万元。三季度已竣工验收，确

认收入2,200万元。

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累计签署1,793份销售合同，合同总额2.62亿元。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志学

日期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636� � �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0-053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9日北京市西城区新华

1949园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志学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关于投资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投资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5。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636� � �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0-055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文化” 或“公司” ）拟收购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晟经世”或“标的公司” ）的27%股权。

2.�本次交易采用现金方式交易，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3.�本次交易需履行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标的公司的后续运营尚存在一定的经营和管理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做大文化教育主业，公司拟布局职业教育领域，以现金方式收购华晟经世27%股权。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 《国新文化拟收购华晟经世股权所涉及华晟经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 (2020)第

041217号】，本次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1.18亿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国新文化拟按照10.8亿元的

估值，受让山南经世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山南经世” ）持有的华晟经世19.58%的股权，受让北京新龙脉壹

号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龙脉投资” ）、中教（杭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

教投资” ）及共青城银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银汐投资” ）合计持有的华晟经世7.42%的股权。前述股

权的转让价格合计为29,160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0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投资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

案》。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

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概况

公司名称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58708299Y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6,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经海五路3号院15号楼3层6-101

成立日期 2004年02月19日

法定代表人 郭炳宇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教育咨询；生产教学仪器（限外埠从事生产活动）；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自费

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

零售、出版物批发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张勇 2,100.00 35.00

2 山南经世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174.67 19.58

3 郭炳宇 870.00 14.50

4 姜善永 634.24 10.57

5 北京合力信诚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509.09 8.49

6 中教（杭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33 3.16

7 深圳市达晨创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33 2.22

8 北京新龙脉壹号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3.33 2.22

9 共青城银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67 2.04

10 北京德丰杰龙升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6.67 1.11

11 北京正和兴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67 0.78

12 新疆正和高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20.00 0.33

合计 6,000.00 100.00

上述股东持有的华晟经世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等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主要财务指标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4月30日/2020年1-4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资产总额 39,712.53 45,218.18

负债总额 15,701.21 22,018.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011.31 23,199.86

营业收入 7,788.99 35,438.29

利润总额 1,127.37 5,101.73

净利润 855.46 4,396.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769.11 4,096.17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晟经世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自身享有或承担，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4.定价依据

2020年10月12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国新文化拟收购华晟经世股权所涉及华晟经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0)第041217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

法两种评估方法，经过对被评估单位财务状况的调查及历史经营业绩分析，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

象、股权转让的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华晟经世的所有者权益价值。截至

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华晟经世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11.18亿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国新文化拟按照10.8

亿元的估值，受让华晟经世27%的股权，转让价格29,160万元。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山南经世

企业名称：山南经世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扎塘镇株洲路13号扶贫就业2号楼三楼314

执行事务合伙人：郭炳宇

成立日期：2020年7月15日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务会展服务，从事教育、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

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每年1-6月之间做年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南经世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张勇 500 50

郭炳宇 250 25

姜善永 250 25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山南经世受让张勇、郭炳宇、姜善永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19.58%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股

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前述三名自然人均为标的公司的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1）张勇：男、中国国籍、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建材城中路、现任华晟经世董事长；

（2）郭炳宇：男、中国国籍、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现任华晟经世董事；

（3）姜善永：男、中国国籍、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现任华晟经世董事。

山南经世及张勇、郭炳宇、姜善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2.�中教投资

企业名称：中教（杭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1号20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几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2日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教投资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平阳几何时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000 76.75

嘉兴几何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 6.58

张辉 530 5.81

栗源 170 1.86

李岩 150 1.65

张静 140 1.54

北京几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 1.40

刘天宇 102 1.12

江敏 100 1.10

王贺正 100 1.10

陈泽斌 100 1.10

中教投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3.�新龙脉投资

企业名称：北京新龙脉壹号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1708-040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新龙脉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3日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

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龙脉投资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5000 25.00

乔迁 3000 15.00

北京盛景嘉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00 13.00

深圳恒益大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00 6.00

肖奋 1000 5.00

尚中利 1000 5.00

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1000 5.00

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0 5.00

西藏伟仕佳杰科技有限公司 1000 5.00

上海温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00 4.50

徐建忠 660 3.30

周国辉 600 3.00

赵建国 600 3.00

北京新龙脉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40 2.20

新龙脉投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4.�银汐投资

企业名称：共青城银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基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2月14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银汐投资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西藏先进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36.63

喻丽丽 3000 10.99

敖小强 2000 7.33

刘全乐 2000 7.33

郑建深 2000 7.33

叶梁 2000 7.33

张玲 1500 5.50

罗慧英 1000 3.66

陈永宏 1000 3.66

薛令光 1000 3.66

马智慧 500 1.83

罗丽 500 1.83

李英 500 1.83

北京基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00 1.10

银汐投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交易，公司与山南经世及张勇、郭炳宇、姜善永就受让华晟经世的19.58%股权签署了《关于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一），并与中教投资、新龙脉投资、银汐投资就受让华晟经世的7.42%股权签署了《关于北京

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二）。该等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合同一：公司与山南经世及张勇、郭炳宇、姜善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受让方）：国新文化

乙方（转让方）：山南经世

丙方：张勇、郭炳宇、姜善永

（一）股权转让

乙方在受让丙方持有华晟经世的19.58%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基础上，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

让乙方转让的华晟经世的19.58%股权。

（二）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2.1为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项目的（合并）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各方同

意以此为基础，并综合考虑华晟经世的企业特点，协商确定华晟经世100%股权的作价为10.8亿元（大写：拾亿捌仟万元），华

晟经世19.58%股权的转让价格为211,440,000元（大写：贰亿壹仟壹佰肆拾肆万元整）。

2.2各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款按以下期限分期支付：

（1）在本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具体金额为股权转让价格的30%。

（2）在甲方登记为持有华晟经世27%股权的股东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具体金额为股权转

让价格的40%。

（3）在甲方登记为持有华晟经世27%股权的股东后3个月内，甲方将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具体金额为股权转让价格

中的30%。

如因甲方自身原因未能按上述期限完成支付的， 则每逾期一天甲方应按照未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逾期违约

金。

2.3甲方将按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其中，将第一期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汇入以乙方名义开立的

银行账户；将部分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和全部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合计1.15亿元（大写：壹亿壹仟伍佰万元）汇入以乙方名义

开立的共管账户，剩余部分的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汇入乙方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

2.4各方同意，上述共管账户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管，该等资金的共管期限、解付方式及用途如下：

（1）如未来华晟经世以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本协议所述“上市” 不包括在新三板挂牌、不包括在香港及其

他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下同）为目的将公司类型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乙方或丙方需缴纳相关税费的，甲方同意解锁共管

账户内3,500万元的现金；

（2）如未来华晟经世申请上市需要对其下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剥离的，甲方同意解锁共管账户内3,000万元的现金；

（3）经甲、乙双方同意，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可用于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关联方与乙方、丙方或其关联方通过设立公司、基金

等形式开展项目投资及孵化。该等资金的使用方式及解付方式将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

（4）除上述用途以外的资金将在共管账户内购买流动性高、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国债、货币基金等）；

（5）如发生下文“（四）业绩承诺” 4.2款所述甲方持有的华晟经世股权减值的情形或其他乙方、丙方违反本协议承诺、保

证等情形，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优先以共管账户内资金向甲方或华晟经世进行足额的赔偿或者补偿；

（6）共管账户的共管期限最长不超过华晟经世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完成上市、甲方按下文“（五）股权退出” 条款所

述方式完成退出或下文“（四）业绩承诺” 4.1款业绩承诺期间届满三者孰先发生之日。

2.5在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甲方、乙方和丙方承诺将积极配合办理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

及时签署相关文件和及时提供需其提供的资料。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当促使华晟经世在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后7个工作日

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若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相关资料导致工商变更时间拖延，则视为该方违约。

（三）期间损益的处理

3.1华晟经世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交割日后的华晟经世全体股东按各自对华晟经世的实缴股权比例共同

享有。在交割日之前，华晟经世不得对滚存未分配利润进行任何形式的分配。

3.2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如华晟经世盈利，则盈利部分由交割日后的华晟经世全体股东按各自对华晟经世的实缴

比例共同享有；如华晟经世发生亏损，则亏损部分由乙方和丙方向华晟经世以现金方式补足。

（四）业绩承诺

4.1乙方和丙方承诺，华晟经世在会计年度2020年、2020-2021年、2020-2022年（以下合称“承诺期间” ）经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得低于7,000万元、16,000万元、27,000万元。

4.2如甲方的应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对甲方进行年度审计过程中，发现甲方持有的华晟经世股权存在减值风险，并在审

计报告中计提了减值，则乙方和丙方应就计提减值部分的金额在审计报告出具后当年的4月30日之前向甲方进行补偿。

（五）股权退出

5.1在交割日后，出现以下任一情形之一时，甲方有权选择股权转让或减资方式退出：

（1）截至2023年12月31日前，华晟经世的上市申请未获得中国境内相关证券监管机构或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或核准；

（2）在承诺期间内任何一年华晟经世未完成本协议上文“（四）业绩承诺” 4.1款所述的业绩承诺；

（3）华晟经世（含其控股子公司）或其管理层、现有股东出现重大违法、违约或其他经营异常事项，导致或可能导致对华

晟经世的净利润产生500万元以上的影响；

（4）华晟经世、乙方和/或丙方为向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信息与实际情况发生重大偏差，或华晟经世、乙方和/或丙方在

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隐瞒、误导、虚假陈述或涉嫌欺诈；

（5）甲方持有的华晟经世股权发生了计提减值的情况。

5.2如发生上述甲方持有的华晟经世股权发生了计提减值的情况、乙方或丙方按上文“（四）业绩承诺” 4.2款所述向甲方

进行了足额的补偿，但甲方未以股权转让或减资方式退出的，则乙方或丙方有权要求受让甲方持有华晟经世的全部股权。届

时甲方将以经甲方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与甲方已付款项本息总额（注：甲方受让乙方及华晟经世其他股东共计27%股权

所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加上前述款项实际支付之日至收回之日按每年8%的单利计算的投资回报，同时扣减甲方已经收

到的华晟经世、乙方或者丙方支付的分红款、补偿款以及任何其他收益。）之孰高者进行挂牌，乙方、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应

当在产权交易机构公示文件规定的竞买时间内报名参加竞买。

5.3如发生5.1款所述情形，甲方选择以股权转让方式退出的，则甲方将委托评估机构对华晟经世进行资产评估，并在产权

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前述股权，首次挂牌价格为届时经甲方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与甲方已付款项本息总额之孰高者。

如挂牌价格（包括经甲重新调整的挂牌价格）不超过甲方已付款项本息总额的，则乙方、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应在产

权交易机构公示文件规定的竞买时间内报名参加竞买，向产权交易机构递交符合要求的申请文件，满足受让条件，及时足额

缴纳保证金。

如经挂牌程序确定乙方、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最终的受让方，且乙方、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一次性支付交易价款

存在困难的，在需满足回购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国资监管及甲方所在证券交易所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在一年内分期

支付。但是，乙方、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不少于30%的交易价款，并就未支付

的交易价款部分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提供经甲方认可的有效担保。

乙方、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因自身原因未能按上述期限足额支付交易价款的，每逾期一天应按照未支付金额的万分之

五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5.4如发生5.1款所述情形，甲方选择以减资方式退出的，在符合国资监管机构要求的前提下，减资价格为届时经甲方有权

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与甲方已付款项本息总额之孰高者。如华晟经世自股东（大）会作出减资的决议之日三个月内仍未完

成，则乙方、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应当按照5.3款所述方式受让该部分股权。

（六）违约责任

6.1本协议一经签署，对本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如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本协议所约定之义务，

或任何一方根据本协议所作的声明、保证和承诺在实质上是不真实的或有重大遗漏，该方应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根据本协

议相应条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6.2如果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但不足以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则各方应保证继续履行本协议，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

外。如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的相应的直接经济损失，对于直接经济损失以外的其他任何损

失，违约方均不负赔偿责任。违约方不得就其承担的违约责任向华晟经世寻求赔偿或补偿。

6.3甲方同意，乙方和丙方在本协议项下累计向甲方支付的各种赔偿或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甲方已付款项本息总额。

（七）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甲方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甲方和乙方的公章；

2.丙方中的自然人本人签名；

3.本协议所述股权转让事宜获得甲方有权机构批准、以及华晟经世目前股东会的审议通过；

4.乙方已受让丙方持有华晟经世的19.58%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甲方已就其受让的中教投资、新龙脉投资、银汐投资持有的华晟经世7.42%的股权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且该协议

的生效条件已经全部满足；

6.华晟经世的其他股东深圳市达晨创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正和兴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北京德丰杰龙升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新疆正和高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向甲方出具书面文件，同意本协

议所述的公司治理及甲方权利等内容的安排，并放弃其享有的与本协议内容冲突的任何优先权利。

合同二：公司与中教投资、新龙脉投资、银汐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受让方）：国新文化

乙方（转让方）：中教投资、新龙脉投资、银汐投资

（一）股权转让

1.1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华晟经世7.42%股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

和条件受让乙方转让的前述股权；其中，中教投资转让的股权比例为3.16%，新龙脉投资转让的股权比例为2.22%，银汐投资转

让的股权比例为2.04%。

（二）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2.1为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了《评估报告》。各方同意以此为基础，并综合考虑华晟经世的企业特点，协商确定华晟经世100%股权的作价为10.8亿元（大

写：拾亿捌仟万元），华晟经世7.42%股权的转让价格为80,160,000元（大写：捌仟零壹拾陆万元整）。

2.2各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款按以下期限分期支付：

（1）在本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具体金额为股权转让价格的30%。

（2）在甲方受让的华晟经世27%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的15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格的70%。

2.3在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承诺将积极配合办理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及时签署相

关文件和及时提供需其提供的资料。甲、乙双方应当促使华晟经世在本协议所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若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相关资料导致工商变更时间拖延，则视为该方违约。

（三）违约责任

3.1本协议一经签署，对本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如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本协议所约定之义务，

或任何一方根据本协议所作的声明、保证和承诺在实质上是不真实的或有重大遗漏，该方应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根据本协

议相应条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2如果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但不足以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则各方应保证继续履行本协议，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

外。如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的相应的直接经济损失，对于直接经济损失以外的其他任何损

失，违约方均不负赔偿责任。违约方不得就其承担的违约责任向华晟经世寻求赔偿或补偿。

3.3如果甲方迟延履行股权转让价款给付义务的， 每迟延一日甲方还应当依照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额外向乙方支付

违约金，直至甲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日止。

（四）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4.1本协议经甲方和乙方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各方公章；

4.2本协议所述股权转让事宜获得甲方有权机构批准、以及华晟经世目前股东会的审议通过；

4.3甲方已就受让山南经世持有的华晟经世19.58%股权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且该协议的生效条件已经全部满足。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合同暂未签署，公司尚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做大文化教育主业，实现现有教育信息化业务和职业教育的协同

发展；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的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1.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投资回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标的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国新文化与山南经世及张勇、郭炳宇、姜善永关于华晟经世的股权转让协议》；

3.《国新文化与中教投资、新龙脉投资、银汐投资关于华晟经世的股权转让协议》；

4.《国新文化拟收购华晟经世股权所涉及华晟经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 （2020）第

041217号】。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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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化工业务

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化工》有关规定，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化工业务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0年前三季度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外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氟聚合物及精细化学品(VDF） 2,815.21 2,755.64 12,446.17

氟聚合物及精细化学品(AD541） 366.55 363.64 1,676.55

氟聚合物及精细化学品（三氟乙酸） 570.84 580.00 2,533.27

氟聚合物及精细化学品 268.69 244.24 1,114.55

合计 268.69 244.24 17,770.54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单位：

单位：元/吨（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均价 均价

氟聚合物及精细化学品(VDF） 45,166.17 58,334.56 -22.57%

氟聚合物及精细化学品(AD541） 46,104.66 47,606.42 -3.15%

氟聚合物及精细化学品（三氟乙酸） 43,677.07 41,246.81 5.89%

氟聚合物及精细化学品 42,934.70 41,720.80 2.91%

（二）主要原料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主要原料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均价 均价

F142b 13,975.60 23,326.09 -40.08%

四氟乙烯单体 33,305.00 48,300.00 -31.05%

偏氟乙烯单体 44,250.00 49,140.00 -9.95%

六氟丙烯单体 34,160.00 56,035.00 -39.04%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

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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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刘登华先生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程志鹏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公司2020年第三

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过程中，未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425� � � �公司简称：青松建化

第三季度

报告


